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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 

关于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接受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公司）的委托，指派刘勇军、陈亚娟律师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）出席

并见证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）。 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上

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东大会规则》）、《长沙开元

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等法律、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所律师审查了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会议资

料，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，本

次股东大会的议案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

的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。根据核验结果，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

发表见证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经核查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。公司于

2019年 9月 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《关于

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》及于 2019 年 9 月 26

日发布《关于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

通知的公告》，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、地点、会议议题、出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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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人员、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，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

召开日期已达 15日。 

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公司本次

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9年 10月 9日下午 15:00在公司 18栋办公

楼一楼 104会议室如期召开，由公司董事长江勇先生主持，会议召开

时间、地点与公告相一致。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

为 2019年 10月 9日上午 9:30-11:30，下午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

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 10月 8日下午

15:00至 2019年 10月 9日下午 15:00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、有效，

本次股东大会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

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
1.召集人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 

2.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

   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

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名，均为截止 2019 年 9月 26 日下午 15：

00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

股东或书面委托代理人，所持股份总数为 96401490 股，占公司有表

决权总股份的 28.08%。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、

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4名，代表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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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权的股份为 3583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1044 %。通过网络

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，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

易所验证其身份。  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上述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

证明，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 

3.出席、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 

    除上述股东、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外，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

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

大会，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。 

经本所律师审查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

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合法、有效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

1.《关于委托开元有限参与山西格盟国际项目招投标及中标项目实施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2.《关于委托开元有限完成绿色制造项目验收工作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 

3. 《关于选举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 

3.1《关于选举肖月红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 

3.2《关于选举刘嘉欣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 

说明：  

1、上述议案 1与议案 2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

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。与议案相关的具体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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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、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关于委托开

元有限参与山西格盟国际项目招投标及中标项目实施暨关联交易的

公告》、《关于委托开元有限完成绿色制造项目验收工作暨关联交易

的公告》、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

事前认可意见》、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

事项的独立意见》等相关公告与文件。 

2、议案 3 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。与

议案相关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第三届监事会

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》等

相关公告与文件。该议案由公司持股 3%以上股东江勇先生（持有本

公司 9.61%的股权)提请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以上非职工代表监事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。 

4、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0.2.2条规

定，股东大会审议第一个议案与第二个议案关联交易事项时，与该关

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罗建文、罗旭东、罗华东需在股东大会上

回避表决。除此以外，下列股东也需回避表决： 

（1）交易对方；  

（2）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权的；  

（3）被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；  

（4）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；  

（5）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（具

体范围参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5 条第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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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的规定）；  

（6） 在交易对方任职，或者在能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

人单位或者该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单位任职的（适用于

股东为自然人的情形）； 

（7） 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

或者其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或者影响的； 

（8） 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

法人或者自然人。 

    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相符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四、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，会议采取

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。 

2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

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。 

3、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

络投票平台。网络投票结束后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

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。 

本次股东大会按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

的程序进行投票和监票，并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与网络投票结果进

行合并统计，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，经表决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

案情况及结果如下： 

1．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委托开元有限完成绿色制造项目验收工作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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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交易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（含网络投票）：同意 5106473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

股份数的 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159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2.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委托开元有限完成绿色制造项目验收工作暨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（含网络投票）：同意 5106473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

股份数的 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15900 股，占出席

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

议案》 

（1）选举肖月红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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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得票数为 96758290 票，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）的二分之一，

表决结果为当选；其中：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 414400股。 

（2）选举刘嘉欣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得票数为 96758290 票，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）的二分之一，

表决结果为当选；其中：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 414400股。 

本所律师经审查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符合

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五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及

表决结果等事宜，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

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。 

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

予以公告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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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 

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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